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Flat Glas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5）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2022年度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股票募集資金補充流動資金的專項核查意見》，僅供參
閱。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

在本公告之日，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阮澤雲女士、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发行情况，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1 
年产195万吨新能源装备

用高透面板制造项目 

年产75万吨新能源装备用高透

面板制造项目 
434,933.56 193,000.00 

年产12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

璃项目 

2 年产150万吨新能源装备用超薄超高透面板制造项目 375,296.00 223,540.71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80,000.00 180,000.00 

合计 990,229.56 596,540.71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中“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对应的人民币180,000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全部转入公됫Ąሀ元从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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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琦               胡伊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